
建市函〔2021〕721 号

关于开展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招标“评定分离”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、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局）、

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

优化营商环境，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

指导意见》（建市规〔2019〕11 号）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

《关于持续推进建筑业发展的十二条意见》（建市〔2021〕23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借鉴部分省、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经验做法，

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开展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

“评定分离”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，按照权

责统一原则，招标人应科学制定评标定标方法，组建评标委员会，

通过资格审查强化对投标人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审查，围绕高

质量发展要求优先考虑创新、绿色等评审因素。评标委员会对投

标文件的技术、质量、安全、工期的控制能力等因素提供技术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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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建议，向招标人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。由招标人按照科学、

民主决策原则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程序和决策约束机制，根据报

价情况和技术咨询建议，择优确定中标人，实现招标投标过程的

规范透明，结果的合法公正，依法依规接受监督。各地在试点推

行中，不断完善评标定标机制和操作细则，实现招标投标过程规

范透明、评标定标结果合法公正，进一步提升交易效率效益，坚

决遏制围标串标、异常低价投标等行为，构建统一开放、竞争有

序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。

二、试点范围

政府投资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招标、施工

招标全部实施“评定分离”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启动部署阶段（2021 年 8月-9 月）

1.制定方案。宿州、阜阳、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公共

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、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，其他市公共资源

交易综合管理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局）、重点工

程建设管理局制定辖区内“评定分离”工作实施方案，于 2021

年 8月底前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

2.印发办法。宿州、阜阳、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公共

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、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，其他市公共资源

交易综合管理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局）、重点工

程建设管理局研究制定“评定分离”操作细则，明确定标委员会

组建方式及职责、评标定标方法和程序，完善“评定分离”招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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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监管方式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1 年 10 月-2022 年 10 月）

各地按照工作实施方案，启动项目招标“评定分离”推行工

作，并做好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的推行工作指导。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负责全省“评定分离”推行的指导工作，组织各地经验交流和

学习调研，及时通报各地进展情况。

（三）总结完善阶段（2022 年 11 月底前）

各市牵头行业主管部门对“评定分离”试点工作情况要及时

总结，进一步完善“评定分离”办法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各地

工作成效和经验做法进行总结，提出下一步工作安排意见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充分认识招标“评定分离”工

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领导、压实责任、统筹安排，公共资源

交易、住建、重点工程建设管理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，研究解

决试点推进中的问题，合力推进试点工作，并及时向我厅报告试

点工作开展情况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采用多种形式向社会介绍“评定分离”

的重要意义、特点和要求，公开操作细则，确保招标投标各方主

体及时掌握“评定分离”办法。同时，引导招标人规范行使定标

权，强化责任意识、法律意识，建立内控机制和决策约束制度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各地要加强“评定分离”项目的事中

事后监管，严厉打击评标定标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对涉及电

子招投标流程调整的，应要求交易平台及时调整。对试点工作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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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向我厅建筑市场监管处（建设工程招标监督管

理处）反馈，确保试点工作稳妥推进。

各地在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有好经验好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

和建议，及时与我厅建筑市场监管处（建设工程招标监督管理处）

联系。

联系人：张兵家；联系电话：0551-62871295。

2021 年 7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1 年 7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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